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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壓氧訓練醫院展延教學評鑑表 

 

評鑑基準 

教學資源 

(總評分:30分)  

評鑑項目 得分 

1. 教學師資 

(18分) 

科主任或負責人應具部定講師以上資格或具備衛生署署定專科

醫師資格，且在教學醫院擔任專任主治醫師3年以上或兼任主治

醫師6年以上資歷並有教學經驗。 (6分) 

 

專任專職主治醫師共_____人 (至少 1 位)，或兼任專職主治醫師

共_____人(至少 2 位)。  (6 分)  
 

具有教職（部定）之師資__________分 

 每一位教授或副教授加 2 分、每一位助理教授或講師加 1 分。 

  (滿分 6 分) 

 

 

2. 教學及研究設

備 

 (6分) 

主治醫師有辦公室及專屬辦公桌、辦公設備。 

討論室或會議室供使用，且辦公室、討論室有電腦化設備。 

 (3分) 

 

有共同研究室或足夠的個別研究室，並有該研究室之研究及教學

成果: (3分) 
 

3. 臨床訓練環境 

(6分) 

提供良好的門診訓練場所，並兼顧學習便利性、醫療品質及病人

安全: (3分) 
 

足夠之訓練教材、教具或相關設施、設備（如自動化儀器、網路

設備等）: (3分) 
 

高壓氧專科醫師教

學訓練計畫執行與

訓練成果 

(總評分65分) 

訓練醫院應有完整之高壓氧專科醫師訓練計畫書，詳細載明訓練

目標、師資、教學資源、訓練課程與訓練方式、考評機制等重點，

在國內外高壓氧(專科)治療相關專題報告、研究論文，獲專利

權、國家或學術特殊獎項，落實執行且持續檢討改進。 

得分 

1. 三個月完備的

高壓氧課程教

材及訓練內容

(20分) 

(1) 三個月完備的高壓氧課程教材及訓練內容，請詳細說明學員

每日課程及教學師資內容，符合學會所規定之三個月全天

（Full time）之完整訓練課程。 

(2) 歷年受訓人員名冊、詳細訓練紀錄、及通過專科醫師和技術

員認證名冊 

優良(20~18 分) 良好(17~15)分 尚可(14~12 分) 

待加強(11~0 分) 

 

2. 訓練成果與教

學研究內容  

(25 分) 

教學內容充實，有相關文件（含開會紀錄、課程表等）可查。〔評

分標準：視記錄，出席情況，討論內容優點加分，最多達10分〕。 

1. 例會活動： 

 歷年病例討論、morbidity 及 mortality 討論紀錄。 

病例討論會每週_____次，共_____小時。（至少每 2 週一小

時並有記錄存查為絕對必要）(4 分) 

 



 歷年論文或專題討論紀錄。 

論文研討會每週_____次，共_____小時（每 2 週至少一小時

絕對必要）(4 分) 

 

 與其它相關科間之聯合討論會例如：病理、放射、免疫風

濕、復健等．．）每月_____次，共_____小時。(2 分) 

 

2. 學術活動：（以下總計最多達 10 分），其細項核定五年內之

定義，例如：2005 年評鑑時、資料之計算以 2000-2004 年所

發表為限）。 

 五年內在本學會舉辦之國內外高壓氧治療討論會，並發表論

文或專題演講，共_____篇、總分_____分。 

（口頭論文、特別演講、symposium 等每篇 2 分、Case report

及壁報論文每篇 1 分，只認列第一作者，此項分數最多 5 分）。 

 

 五年內在國內高壓氧治療相關雜誌論文刊登共_____篇、總

分_____分 

（發表與高壓氧相關論文，僅認列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，一

般論文2分、病例報告1分）。 

 

 五年內在國內外高壓氧(專科)治療相關SCI雜誌，刊登原始

論文5分，病例報告3分共_____篇、總分_____分。 

（承認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）。 

 

 

 五年發表與高壓氧相關著作、書籍共_____本、總分_____分 

（承認主作者著作 5 分，協同作者 2 分）。 

 

 獲國家或學術特殊獎項可加分。(此項分數最多 3 分） 
 

 

3. 重症及特殊疾病治療人數紀錄，最多達 5 分。病歷備查。 

 重症疾病使用呼吸器之種類、人數及次數。 

 Fournier’s gangrene, Gas gangrene, Necrotizing fasciitis

等。 

 嚴重型減壓症 

 一氧化碳中毒，煙吸入及其他毒物之嚴重中毒。 

 各種重症疾病導致之嚴重腦缺氧。 

 其他 

 



3. 醫師病歷寫作 

(20分) 

歷年治療個案統計分析，包括治療人數、人次、及疾病種類分布。

有明確規範病歷品質如下： 

病歷： 

(1) 病人之年齡、性別、職業、婚姻狀態、族群等基本個人資料 

之紀錄。 

(2) 主訴扼要有重點。 

(3) 現況病史各項問題及病情依時序完整記錄，並呈現其對病史 

    、 症徵及綜合歷程之思考、以及分析有關之重要資料。 

(4) 過去病史、器官系統評估、社會關係史、家族史、過敏史等 

      完整無缺。 

(5) 理學檢查記錄身高、體重、血壓、體溫、呼吸、心跳等資料。 

(6) 各器官系統之理學檢查完整，並有紀錄。 

(7) 有完整之初步診斷、診療計畫及問題導向之病歷紀錄。 

    優良(20~16分)  良好(15~10)分 尚可(9~6分)   

待加強(5~0分)  

 

前次評鑑改善項目

執行狀況 

(5分) 

檢視前次審查缺點及改善狀況。 

 
 

申請展延第3次實

地訪查一次 

1.實地訪查時書面審查佔總審查 60%,實地訪查佔總審查 40%。 

2.書面審查部分達 70 分,才執行實地訪查。 

3.展延第 1、2 次書面審查即可。第 3 次申請展延書面資料審查

合格時方能取得實地訪查資格。 實地訪查評核表內容另定。 

 

總  分 分 

評鑑合格標準：至少滿70分 

 


